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水上警察人員類科錄取人員

教育訓練體技成績考核規定

一、依據：9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水上警察人員類科錄取
人員訓練計畫第17點。

二、受訓人員體技課程考核項目及百分比： 
（一）游泳成績占體技成績30％。 
（二）射擊成績占體技成績30％。 
（三）綜合逮捕術占體技成績20％。 
（四）取得開放水域救生員執照，占體技成績20％。

三、體技課程測驗分階段實施，體技課程各階段測驗項目規定標準如附表，各階
段訓練結束，由授課教官測驗。

前項測驗時間與成績於測驗前（後）公布之，補測亦同；但得因天侯、場地、
實習或訓練等因素，調整測驗時間。 

四、體技課程測驗未達標準且補測不及格者，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
（以下簡稱海洋巡防總局）陳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核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廢止其受訓資格。 

五、受訓人員因傷、病致無法於公告日期接受測驗者，得經海洋巡防總局指定之
公立醫院檢查，並具證明後另行安排測驗。 

前項傷、病人員於結訓前仍未痊癒，經醫院檢查，不宜受測者，由海洋巡防
總局核定免測。 

六、本規定經保訓會核備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表

附件5



九十八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水上警察人員類科
錄取人員教育訓練體技成績考核表

一、體技成績占學業總成績20％，各測驗項目及成績比例分配如下：

（一）游泳（50％）。

（二）射擊（30％）。

（三）綜合逮捕術（20％）。

二、體技課程測驗於課終採實作方式實施，其成績考核標準如下：

（一）游泳：50公尺，測驗時不限姿勢，不得觸底、攀附水道或泳池邊緣休息

（停留），違反者以零分計算。男性於2分鐘、女性於2.5分鐘內游完者

為合格，未游完者為不合格。其成績換算如下表：　　

游泳測驗成績換算表

男生 女生

時間 分數 時間 分數

25"以內 100 25"以內 100
26"－29" 99 26"－28" 99
30"－31" 98 29"－30" 98
32"－33" 97 31"－32" 97
34"－35" 96 33"－34" 96
36"－40" 95 35"－36" 95
41"－42" 94 37"－38" 94
43"－44" 93 39"－40" 93
45"－46" 92 41"－42" 92
47"－48" 91 43"－44" 91
49"－50" 90 45"－46" 90
51"－53" 89 47"－49" 89
54"－55" 88 50"－51" 88
56"－57" 87 52"－53" 87
58"－1'00" 86 54"－55" 86
1'01"－1'03" 85 56"－58" 85
1'04"－1'05" 84 59"－1'00" 84
1'06"－1'07" 83 1'01"－1'02" 83
1'08"－1'09" 82 1'03"－1'04" 82
1'10"－1'11" 81 1'05"－1'06" 81
1'12"－1'14" 80 1'07"－1'08" 80
1'15"－1'16" 79 1'09"－1'15" 79
1'17"－1'18" 78 1'16"－1'20" 78
1'19"－1'20" 77 1'21"－1'30" 77
1'21"－1'23" 76 1'31"－1'40" 76
1'24"－1'25" 75 1'41"－1'45" 75
1'26"－1'28" 74 1'46"－1'47" 74
1'29"－1'30" 73 1'48"－1'49" 73



1'31"－1'32" 72 1'50"－1'51" 72
1'33"－1'34" 71 1'52"－1'53" 71
1'35"－1'36" 70 1'54"－1'55" 70
1'37"－1'39" 69 1'56"－1'57" 69
1'40"－1'42" 68 1'58"－1'59" 68
1'43"－1'45" 67 2'00"－2'03" 67
1'46"－1'47" 66 2'04"－2'05" 66
1'48"－1'50" 65 2'06"－2'07" 65
1'51"－1'53" 64 2'08"－2'12" 64
1'54"－1'55" 63 2'13"－2'20" 63
1'56"－1'57" 62 2'21"－2'25" 62
1'58"－1'59" 61 2'26"－2'29" 61

2'00" 60 2'30" 60
2'01"以下 59 2'31"以下 59

※（一）'表示「分」；（二）"表示「秒」。

（二）射擊：

1.測驗項目及方式：

（1）手槍：

採立姿無依托射擊25公尺，區分「迷彩環形靶」及「持槍狀半身人像

靶」射擊兩種，每次各射擊10發。

（2）步槍：

採臥姿有依托射擊175公尺半身人像迷彩靶，實施射擊2次，每次射擊6

發。

2.評分標準：

（1）手槍：

成績以迷彩環形靶射擊成績登載，持槍狀半身人像靶射擊成績僅提供

射手體驗參考，不列計分數，相關射擊計分方式如次：

A.迷彩環形靶：

射擊以命中環形靶目標區域計分，以50分（含）以上為合格（命中黑

心10分，向外依次為9、8、7、6分，中靶不中環為5分，跳彈命中亦併

入計分）。

B.持槍狀半身人像靶：

射擊彈著點壓線時，以高分計算。每張靶紙限射10發，以彈著點之分

數計算，彈著點超過10發時，其超過數由靶面最高分者依序遞扣。

（2）步槍：



兩次射擊成績，取成績較優一次登載，以命中目標區域計分，以60分

（含）以上為合格（命中1發30分；2發50分；3發60分；4發75分;5發9

0分；6發100分，無命中發數者零分計算）。

（三）綜合逮捕術：以75分為基準，依各評分項目標準加扣2分，其評分項目

如下：

1.擋位置是否正確、是否過高、是否過低。

2.攻擊手動作是否猛力。

3.攻擊動作是否有到正確位置。

4.是否有做到上步閃身。

5.制腕手部動作是否有抓到手腕關節。

6.拖拉動作是否到定位。

7.上銬手勢是否正確。

8.壓制腿是否有夾緊被擒者的頭部。

前項測驗時間與成績於測驗前（後）公布之，補測亦同；但得因天侯、場

地、實習或訓練等因素，調整測驗時間。

三、因傷、病或其他不可抗力情形，致無法於公告日期接受測驗者，得檢具證明

向研習中心申請核准後，於結訓前另行安排補測，其成績以補測實得分數計

算之。

前項人員於結訓前仍無法受測者，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游泳測驗不合格者，得於實務訓練結訓前實施補測一次，補測成績不納入體

技成績計算。補測仍不合格者，報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廢止受訓資

格。

附註：本總局常年訓練游泳測驗，男生不限姿式、時間游完３００公尺，女生２

００公尺。


